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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41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

2017-030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和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9月15日接持有公司股份

180,469,7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9%）的公司第二大股东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林万业” ）的知会函，内容如下：

1、 三林万业已于 2017年9月14日将原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的

1600万股公司股份作质押登记解除。

2、 三林万业将持有的公司股份1900万股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作贷款担保，占公司总股本的2.36%，出质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质押期限为2017年9月15

日至2018�年9月14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三林万业累计向银行质押股份15610万股， 占其总持股数的

86.50%，占公司总股本的19.36%。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A

股股票代码：

601336 A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2017-037

号

H

股股票代码：

1336 H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

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人民币7,541,714万元。 该数据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网址为www.circ.gov.cn）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

2017-051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9月15日，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藏旅游” ）收到持

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西藏纳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纳铭” ）通知：

西藏纳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9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并于2017年9月11日通过西藏旅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股

东〈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公告》，承诺：“基于财务投资目的，西藏纳铭拟于2017

年9月8日起的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西藏旅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增

持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根据股价波动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 ”

2017年9月14至9月15日期间， 西藏纳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增持西藏

旅游股份合计728,300股，占西藏旅游总股本的0.39%，增持金额1713.6万元，已超过增持

计划金额下限的50%，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截至2017年9月15日，西藏纳铭合计持有

西藏旅游股份10,185,227股，占西藏旅游总股本的5.39%。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

定，持续关注西藏纳铭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5日

报备文件：

《西藏纳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关于增持西藏旅游股份进展情况的通知》

证券代码：

603500

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

2017-008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

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4,765.84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

品。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最终

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协议或合同等文件。

一、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产

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期

限

预期年化收

益率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

民币按期开放理财

保本 7,000．00

2017年9

月12日

2018年8月

31日

353天 4.00%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台县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

民币按期开放理财

保本 5,000.00

2017年9

月12日

2018年5月

28日

258天 4.00%

注：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经营管理层及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能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四、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2,00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7-118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相关

文件，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8日、9月1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万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45号）、《关于对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493号）。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前述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认真回复，对本次重组的

部分文件进行相应补充和完善，现就前述问询函所涉问题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获得股东大会通过、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以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7-119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 ）及相关文件，公司于2017年9月8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

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45号）。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问题完成了书面回

复，同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报告书进行修订和补充，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报告书章节 修订说明

重大风险提示

1、补充披露了商誉减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分析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2、补充披露了对大客户依赖的风险；

3、补充披露了专业人才和核心人员流失的重大风险提示。

第四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应对大客户依赖风险的具体措施；

2、补充披露了稳定信立传媒核心团队的具体措施。

第六节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补充披露了收益法评估增值的具体原因、参数选取的合理性、重要参数对标

的公司估值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2、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测算依据和预测合理性；

3、补充披露了业绩承诺的依据、合理性，以及未来盈利的可持续性。

第九节管理层讨论及分析

1、补充披露了信立传媒对主要客户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应收账款逾期的情

形以及信立传媒应收账款余额占总资产的比重逐年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补充披露了信立传媒净利润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毛利率逐年提

高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规模扩张而管理费用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第十二节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说明

1、补充披露了商誉减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分析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2、补充披露了对大客户依赖的风险；

3、补充披露了专业人才和核心人员流失的重大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 � � �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7-120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收购资产重大事项，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万润科技，证券代码：002654）自2017年5月10日开

市起停牌，经确认筹划中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24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24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

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停牌期间，公司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

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同时，

根据前述文件要求履行继续停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前述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登载的相关公告。

2017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前述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和网站登载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

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231号）》的通知，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4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

2017年9月8日、9月14日，公司分别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7】第45号）、《关于对深

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493号）。截止本公告日，公

司已对前述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认真回复，对本次重组的部分文件进行相应补

充和完善，并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万润科技，证券代码：002654）自

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获得股东大会通过、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以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增持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之定期报告持续督导意见（

2017

年半年报）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 ）作为宁波炬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炬泰” 、“收购人” ）增持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龙” 、“上市公司” ）股份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意见。

一、宁波炬泰增持新华龙股份概述

本次增持前，宁波炬泰直接持有新华龙149,686,054股，占新华龙总股本

29.98%。

2017年5月11日， 宁波炬泰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新华龙股份合

计89,200股，占新华龙总股本的0.0178%。

本次增持后，宁波炬泰直接持有新华龙149,775,254股，占新华龙总股本

的30%。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2014年修订）》

等法规要求，宁波炬泰聘请联储证券作为财务顾问，联储证券出具了《联储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锦州新龙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

告》。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作为宁波炬泰增持新华

龙股份之财务顾问， 联储证券在新华龙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购完成后12个月

内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二、增持股份过户情况

本次收购为宁波炬泰在二级市场增持新华龙的股份，增持行为已完成，收

购人、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就本次收购进行了信息披露。

三、规范运作情况

新华龙作为上市公司，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 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

的内部控制制度。

本持续督导期内，宁波炬泰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依法行使对新华龙的股东权利；未发现新华龙及宁波炬泰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四、承诺的履行情况

宁波炬泰就本次收购出具了《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本次收购

目的及未来十二个月增持或处置股份计划的声明》，根据该声明，在本次收购

完成后，宁波炬泰在未来12个月内不会转让本次增持的新华龙股份；此外，宁

波炬泰拟自2017年5月10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以自身名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新华龙股票， 拟累计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于新华龙已发行总

股份的1%，增持后比例不超过新华龙总股本的32%，新华龙如因已披露的股

权激励事项导致新华龙总股本增加， 宁波炬泰也将保证增持后持股比例不超

过新华龙总股本的32%。

本持续督导期内，宁波炬泰增持新华龙股份，增持后宁波炬泰持有新华龙

股份168,407,687股，占新华龙已发行总股本的31%。

此外，宁波炬泰就本次收购出具了《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保

持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关于避免与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宁波炬

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规范与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等承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发生违背承诺情况。

综上，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宁波炬泰未发生违背承诺情况。

五、收购人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根据收购人出具的《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截至收

购报告书出具日，收购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相关后续计划，因此不存在实施效果

与此前披露内容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 不存在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

达到的目标。

六、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

其他约定义务的情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岗 金涛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9月15日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失，声明作废，姓名和执业证书编号如下：

范旻怡S1350417030552；崇玉娟S1350416120691；董美玲S1350416120665；

何杰 S1350417010009；王辉 S1350416080430；陈思彤 S1350416080059；

汪莹莹S1350416070109；彭晓晖S1350416070144；刘振标S1350416080420；

廖铭 S1350416080228；孙荪 S1350416080231；梁峰 S1350416080078；

千上然S1350416080019；王周杰S1350416070086；程顺宽 S1350417020057；

王佳佳 S1350417050250；王旭 S1350416080103；徐立文 S1350416070246；

王潇 S1350417040214；张浩 S1350416090008；祝秀秀 S1350416090208；

张洪岩 S1350416080143；郑峥 S1350416080247；巴金耀 S1350416080200；

欧志坚S1350416090147；张永强S1350416090168；达娜木合达S1350416090118；

熊灿 S1350416040041；李金权 S1350416060083；裴伊娜 S1350416110554；

徐鼎 S1350417020331；李德志 S1350416070317；智文进 S1350416040017；

宋源坤 S1350417030510；程恋 S1350417020047；卢倩霞 S1350416110356；

陈超 S1350416120013；尉金波 S1350416060089；武文丽 S1350416120248；

朱文锋 S1350416070311；欧阳霞 S1350416080269；王聪 S1350416120669；

陈银渠S1350417030336；吴英杰S1350416060074；涂欣欣 S1350417040423；

潘甜 S1350416050226；余鸿志 S1350416040067；朱泉树 S1350416060242；

姚伟成 S1350416120161；冯颜 S1350416100277；梁晔 S1350416110161；

李晓曦S1350417010242；李经纬S1350416030016；张丹遥S1350417040021；

赵玉峰 S1350417040269；郑荣琳 S1350416030034；史聪 S1350417030545；

陈成 S1350416050180；陈小军 S1350416030050；刘韫珲 S1350416070334；

佘正昊 S1350416100309；王颖 S1350416100303；王婷 S1350416100305；

吴晓庆S1350416100206；丛佩政S1350416060092；滕佳悦 S1350416100308；

王丹 S1350416080203；俞靖 S1350416120592；孙也婷 S1350416100153；

祝晓宇S1350416080085；钱立坤S1350416060235；罗凯振 S1350417010424；

郝思博 S1350417030228；安艺微 S1350417050095；许薛 S1350416080162；

曹夏伟S1350416120561；钞贺森S1350416100304；康琳敏 S1350416120644；

朱兵 S1350416050049；李敏 S1350417010475。

关于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作废的公告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半年度信息公告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

本信息公告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一、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简介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以下简称“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是依照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 ）《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0]26号）和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有关条款，于

2002年9月16日设立并开始销售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由投资专业团队管理，本公司计划财务部独立分账管理。 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分为以下十五类：

1.�稳健型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安全性高、流动性强、收益率稳定。

– 投资组合限制：投资于权益类投资资产的比例不高于40%，债券和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投资资产无限制。

– 主要投资风险：来源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银行利率等方面，并可能受政治、经济、证券市场、政策法规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

2.�平衡型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强、收益与风险平衡适中。

– 投资组合限制：投资于权益类投资资产的比例不高于70%，债券和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投资资产无限制。

– 主要投资风险：来源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银行利率等方面，并可能受政治、经济、证券市场、政策法规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

3.�进取型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高风险高收益型投资账户。

– 投资组合限制：投资于权益类投资资产的比例可达100%，债券和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投资资产无限制。

– 主要投资风险：来源于证券市场、债券市场、银行利率等方面，并可能受政治、经济、证券市场、政策法规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

4.�货币市场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风险较低、收益稳定且具有较高的本金安全性。

– 投资组合限制：本账户可投资于各种短期债券、银行存款、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

– 主要投资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等。

5.�指数型投资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拟合目标指数、跟踪目标指数变化为原则，实现与市场同步成长为基本理念，力求投资组合的收益率拟合该目

标指数所代表的资本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 投资组合限制：运用于指数化投资部分不低于账户总资产的85%，所持有现金、银行存款、债券等部分资产不高于账户总资产的

15%。

– 主要投资风险：跟踪指数的被动投资风险、跟踪指数不尽合理的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

6.�策略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权益类投资资产为主要投资方向，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预期较高，同时风险承受能力很强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权益类投资资产最高可达100%，固定收益类投资资产无限制，所持有定向增发股票不超过账户总资产的60%� 。 账

户管理人可以根据政策和市场的具体形势，在预先公告后调整投资比例。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

7.�优选账户

– 账户特征：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长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有一定预期、对资产流

动性要求不高、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1年以内的债券、以及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份额和以现金管

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管理为目的的资产，比例不低于5%；权益类不超过10%；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

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管理产品不超过90%；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

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8.�智选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权益类投资资产为主要投资方向，本账户适合对于有一定收益预期，同时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1年以内的债券、以及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份额和以现金管

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合计不低于5%；权益类不超过10%；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资

产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不超过90%；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

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9.�稳定收益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管理服务为主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同时提供一定的收益，本账户适合对于有一定收益

预期，同时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债券、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管理为目的的资

产比例合计不低于5%；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和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不超过95%；其他金

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10.�精选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长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有一定预期、对

资产流动性要求不高、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1年以内的债券、以及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份额和以现金管

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管理为目的的资产，比例不低于10%；权益类不超过10%； 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以及非以现金管理

为目的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份额和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的比例范围在0%-90%；另类资产的比例范围在0-90%。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

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11.�慧选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长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有一定预期、对

资产流动性要求不高、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1年以内的债券、以及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份额和以现金管

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管理为目的的资产，比例不低于10%；权益类不超过10%； 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以及非以现金管理

为目的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份额和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的比例范围在0%-90%；另类资产的比例范围在0-90%。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

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12.�光明1号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长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有一定预期、对

资产流动性要求适中、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债券型基金等流

动性资产，合计不低于账户价值的5%。 权益类不超过10%。 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

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0%-90%。 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

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13.�光明2号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管理服务为主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同时提供一定的收益，本账户适合对于有一定收益

预期，同时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债券、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管理为目的的资

产比例合计不低于5%。 1年以上债券、 银行存款和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 固定收益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0%

-95%。 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

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14.�光明3号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相对长期、稳健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本账户适合对于收益有一定预期、

对资产流动性要求不高、风险承受能力适中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债券型基金等流

动性资产，合计不低于账户价值的5%。 权益类不超过10%。 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

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0%-90%。 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

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15.�光明4号账户

– 账户特征：本账户以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管理服务为主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同时提供一定的收益，本账户适合对于有一定收益

预期，同时风险承受能力略低的投资者。

– 投资组合限制：货币市场工具、1年以内的银行存款、货币市场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债券、债券型基金等以流动性管理为目的的

资产比例合计不低于5%。 1年以上债券、银行存款和非以现金管理为目的的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比例范围在0%

-95%。 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余额不超过账户价值的75%。

– 主要投资风险：账户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利率风险及信用风险、权益类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以及

另类资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

本公司的投资连结保险包括：1)�光大永明光明财富3号A款两全保险（投资连结型）；2)�光大永明光明财富3号B款两全保险（投资连

结型）；3)�光大永明光明财富3号C款两全保险（投资连结型）；4)�光大永明光明财富3号E款养老年金保险（投资连结型）。 投资连结保险

下设十五个投资账户：稳健投资账户（以下简称“稳健账户” ）、平衡投资账户（以下简称“平衡账户” ）、进取投资账户（以下简称“进取

账户” ）、货币市场投资账户（以下简称“货币账户” ）、指数投资账户（以下简称“指数账户” ）、策略投资账户（以下简称“策略账户” ）、

优选投资账户（以下简称“优选账户” ）、财富智选投资（以下简称“智选账户” ）、财富稳定收益投资账户（以下简称“稳定收益账户” ）、

精选账户（以下简称“精选账户” ）、财富慧选投资账户（以下简称“慧选账户” ）；光明1号账户 (以下简称“光明1号” )� 、光明2号账户

(以下简称“光明2号” ),�光明3号账户 (以下简称“光明3号” )�及光明4号账户 (以下简称“光明4号” )。 各投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监会

《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上述投资连结保险的有关条款，经向中国保监会报批后设立。其中，稳健账户、平衡账户及

进取账户设立日期为2002年9月16日，指数账户及货币账户设立日期为2006年12月6日，策略账户设立日期为2011年10月27日，优选账户

设立日期为2014年1月1日，精选和慧选账户开立的日期是2014年3月7日，稳定收益和智选账户设立日期为2014年5月14日,�光明1号和

光明2号设立日期为2016年12月6日，光明3号和光明4号设立日期为2016年11月28日。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投资对象为银行存款、中

国依法公开发行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债券及其他金融工具。

二、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资产负债表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资产负债表

2017年6月30日

(人民币万元)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货币账

户

指数账户

策略

账户

智选

账户

稳定收益 优选账户 光明1号 光明2号

光明

3号

光明

4号

合计

货币资金 125.61 136.89 81.92 91.38 286.71 6.52 0.52 360.88 19,328.17 585.88 1,239.79 0.16 0.16 22,244.59

以公允价值

计量

- - - - - - - - - - - - - -

且其变动计

入损益

1,944.52 3,465.92 12,772.77 - 1,610.90 58.92 - 75,368.80 175,212.69 14,318.48 72,898.59 - - 357,651.59

的金融资产 - - - - - - - - - - - - - -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 2,602.07 - - - - - - 71,374.00 - - - - 73,976.07

应收款项类

投资

- - - - - - - 333,523.57 704,309.29 24,514.51 214,282.33 - - 1,276,629.70

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1,100.01 1,700.01 900.01 - - - - - - - - - 3,700.03

应收利息 36.96 50.58 263.32 0.36 0.03 - - 4,553.82 17,735.32 326.51 2,283.24 - - 25,250.14

应收红利 - - 2.65 - - - - 94.39 203.16 17.08 111.83 - - 429.11

其他应收款 13.60 315.56 0.25 - 196.81 - - 134,504.81 208,720.69 2.83 625.47 - - 344,380.02

-

资产合计 2,120.69 7,671.03 14,820.92 991.75 2,094.45 65.44 0.52 548,406.27 1,196,883.32 39,765.29 291,441.25 0.16 0.16 2,104,261.25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资产负债表

2017年6月30日

(人民币万元)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货币账户 指数账户

策略

账户

智选账

户

稳定收益 优选账户 光明1号 光明2号

光明

3号

光明

4号

合计

负 债 与 投

资 账 户 持

有人权益

卖 出 回 购

金 融 资 产

款

- - - - - - - - 12,226.73 - - - - 12,226.73

应付利息 - - - - - - - - 2.59 - - - - 2.59

应交税费 - - - - - - - - - - - - - -

预提费用 2.83 11.66 20.10 1.13 6.52 0.29 - 106.00 1,497.37 63.17 29.03 - - 1,738.10

其 他 应 付

款

14.89 267.42 38.74 48.11 304.46 - 0.67 208,253.74 170,228.29 145.25 1,243.01 - - 380,544.58

负债合计 17.72 279.08 58.84 49.24 310.98 0.29 0.67 208,359.74 183,954.98 208.42 1,272.04 - - 394,512.00

投 资 账 户

持 有 人 权

益 累 计 净

资产

2,102.97 7,391.95 14,762.08 942.51 1,783.47 65.15 -0.15 340,046.53 1,012,928.34 39,556.87 290,169.21 0.16 0.16 1,709,749.25

负债与投

资账户持

有人权益

合计

2,120.69 7,671.03 14,820.92 991.75 2,094.45 65.44 0.52 548,406.27 1,196,883.32 39,765.29 291,441.25 0.16 0.16 2,104,261.25

三、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收益表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收益表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

(人民币万元)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货币

账户

指数账户

策略

账户

智选账

户

精选

账户

慧选

账户

稳定收益 优选账户 光明1号 光明2号 光明3号

光明4

号

合计

收益

利息收入 34.76 79.45 316.87 13.82 0.91 - - - - 13,521.59 35,446.09 327.10 2,477.89 - - 52,218.48

投资收益/ (损

失)

1.41 2.62 32.10 - -80.48 0.01 - - - 1,965.50 2,071.94 173.01 984.25 - - 5,150.36

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收益

-26.20 229.12 -89.64 - 99.79

-0.

66

- - - -140.35 282.91 - - - - 354.97

收益小计 9.97 311.19 259.33 13.82 20.22

-0.

65

- - - 15,346.74 37,800.94 500.11 3,462.14 - - 57,723.81

费用

投资账户资产

管理费

16.39 55.18 113.16 4.92 13.90 0.61 - - - 625.73 11,506.70 191.82 64.87 - - 12,593.28

营业税金及附

加

- - - - - - - - - - - - - - - -

利息支出 - - 34.21 - - - - - - - 140.57 - - - - 174.78

其他费用 0.19 0.44 0.91 0.05 0.30 0.05 0.04 - - 30.72 84.16 2.21 9.74 0.34 0.34 129.49

费用小计 16.58 55.62 148.28 4.97 14.20 0.66 0.04 - - 656.45 11,731.43 194.03 74.61 0.34 0.34 12,897.55

净(损失)/收益 -6.61 255.57 111.05 8.85 6.02 -1.31 -0.04 - - 14,690.29 26,069.51 306.08 3,387.53 -0.34 -0.34 44,826.26

四、其他

(一)�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投连各账户资产于评估基准日按如下原则进行估值：

1.�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1）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权证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近交

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

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2）交易所上市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

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

确定公允价格；

（3）交易所上市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

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4）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有价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交易所上市的资产支持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

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2.�处于未上市期间的有价证券应区分如下情况处理：

（1）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的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的市

价（收盘价）估值；

（2）首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债券和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

值；

（3）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

定期的股票，按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确定公允价值。

3.�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4.�持有的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5.�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其成本估值；

6.�定向增发股票的估值方法

我公司参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对非公开发行有明

确锁定期股票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进行估值。

如果估值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高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采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作为估值日该股票的价值。

如果估值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低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按以下公式确定该股票

的价值： FV=C+（P-C）×（D1-Dr）／D1

其中：

FV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价值；

C为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因权益业务导致市场价格除权时，应于除权日对其初始取得成本作相应调整）；

P为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Dl为该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锁定期所含的交易所的交易天数；

Dr为估值日剩余锁定期，即估值日至锁定期结束所含的交易所的交易天数（不含估值日当天）。

7.�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二）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及占比状况

各账户期末投资组合情况：(人民币元)

稳健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256,078.59 5.92%

应收利息 369,589.84 1.75%

债券 19,445,190.00 91.69%

应收款项 135,963.59 0.64%

合计 21,206,822.02 100.00%

平衡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368,882.23 1.78%

应收利息 505,803.41 0.66%

基金 5,137,175.72 6.70%

债券 29,521,980.00 38.49%

理财产品 26,020,736.94 33.92%

回购 11,000,107.04 14.34%

应收款项 3,155,599.43 4.11%

合计 76,710,284.77 100.00%

进取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819,192.70 0.55%

应收利息 2,633,183.69 1.78%

基金 8,180,570.56 5.52%

债券 119,547,080.00 80.66%

应收股利 26,542.05 0.02%

回购 17,000,070.26 11.47%

应收款项 2,469.80 0.00%

合计 148,209,109.06 100.00%

货币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913,816.96 9.21%

应收利息 3,553.01 0.04%

回购 9,000,060.82 90.75%

合计 9,917,430.79 100.00%

指数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2,867,113.15 13.69%

应收利息 274.65 0.00%

股票 16,109,014.94 76.91%

基金 1.85 0.00%

应收款项 1,968,109.31 9.40%

合计 20,944,513.90 100.00%

策略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65,158.02 9.96%

应收利息 2.18 0.00%

基金 589,239.36 90.04%

合计 654,399.56 100.00%

优选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93,281,712.80 1.61%

应收利息 177,353,191.78 1.48%

基金 946,680,875.38 7.91%

资管产品 200,000,000.00 1.67%

信托产品 7,356,832,922.40 61.47%

股权基金 400,000,000.00 3.34%

应收股利 2,031,585.74 0.02%

应收款项 2,087,206,875.19 17.44%

债券 605,446,012.50 5.06%

合计 11,968,833,175.79 100.00%

稳定收益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3,608,815.32 0.07%

应收利息 45,538,238.59 0.83%

基金 279,502,394.49 5.10%

资管产品 474,185,569.17 8.65%

债权计划 180,000,000.00 3.28%

信托产品 3,155,235,661.26 57.52%

应收股利 943,864.96 0.02%

应收款项 1,345,048,101.09 24.53%

合计 5,484,062,644.88 100.00%

智选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5,165.90 99.99%

应收利息 0.40 0.01%

合计 5,166.30 100.00%

精选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06 100.00%

合计 1.06 100.00%

慧选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0.94 100.00%

合计 0.94 100.00%

光明1号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5,858,777.40 1.47%

应收利息 3,265,142.37 0.82%

基金 93,184,824.18 23.43%

理财产品 50,000,000.00 12.57%

信托产品 245,145,113.03 61.66%

应收股利 170,771.08 0.04%

应收款项 28,300.00 0.01%

合计 397,652,928.06 100.00%

光明2号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2,397,910.35 0.43%

应收利息 22,832,366.36 0.78%

·基金 578,985,890.73 19.87%

理财产品 150,000,000.00 5.15%

信托产品 2,142,823,267.32 73.52%

应收股利 1,118,324.24 0.04%

应收款项 6,254,700.00 0.21%

合计 2,914,412,459.00 100.00%

光明3号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635.75 99.99%

应收利息 0.10 0.01%

合计 1,635.85 100.00%

光明4号账户

市值 占比

货币资金 1,635.75 99.99%

应收利息 0.10 0.01%

合计 1,635.85 100.00%

股票资产中各行业类别股票余额及占比：(人民币元)

股票类别 市值 占比

采矿业 584,791.00 3.6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34,895.00 2.70%

房地产业 973,009.00 6.04%

建筑业 812,744.54 5.0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43,701.00 2.75%

金融业 5,756,214.70 35.73%

农、林、牧、渔业 50,846.00 0.32%

批发和零售业 321,317.50 1.9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33,122.00 0.84%

卫生和社会工作 6,978.00 0.0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7,227.00 1.1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47,797.00 3.40%

制造业 5,726,847.20 35.55%

综合 58,419.00 0.3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1,106.00 0.44%

合计 16,109,014.94 100.00%

债券资产中各类债券账面余额及占比：(人民币元)

债券类别 市值 占比

政策性金融债 143,828,930.00 18.58%

中期票据 109,215,320.00 14.11%

企业（公司）债券 134,171,012.50 17.34%

其他 386,745,000.00 49.97%

合计 773,960,262.50 100.00%

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券账面余额及占比：(人民币元)

债券信用等级 市值 占比

AA+ 188,551,392.50 24.36%

AAA 278,832,870.00 36.03%

AA 222,046,000.00 28.69%

无债项评级 84,530,000.00 10.92%

合计 773,960,262.50 100.00%

基金资产中各类基金市值及占比：(人民币元)

基金类别 市值 占比

开放式

股票型基金 1.85 0.00%

债券型基金 5,726,415.08 0.30%

货币市场型基金 1,906,534,555.34 99.70%

合计 1,912,260,972.27 100.00%

其他资产余额及占比：(人民币元)

投资品种类别 市值 占比

债权计划 180,000,000.00 1.25%

信托理财产品 12,900,036,964.01 89.71%

保险理财产品 900,206,306.11 6.26%

股权投资基金 400,000,000.00 2.78%

合计 14,380,243,270.12 100.00%

2.�投资单位数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2017年投资单位数变动如下：

投资单位数

（万份）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货币账户 指数账户

策略账

户

智

选

账

户

精

选

账

户

慧

选

账

户

稳定收益账户 优选账户

光明1号账

户

光明2号账户

光明

3号

账户

光明

4号

账户

合计

于2016年12

月30日

1,030.47 2,223.34 2,334.51 787.67 2,153.33 63.75 - - - 476,131.60 1,489,392.25 21.43 35.55 - - 1,974,173.90

本年净增加

/�(减少)单位

数

-81.91 -108.37 -142.41 -69.33 -364.64 -13.49 - - - -180,603.04 -659,464.85 39,084.77 284,006.67 - - -517,756.60

于 2017年 6

月30日

948.56 2,114.97 2,192.10 718.34 1,788.69 50.26 - - - 295,528.56 829,927.40 39,106.20 284,042.22 - - 1,456,417.30

注：以上年初数取2016年最后一个工作日2016年12月30日。

3.�投资回报率

（期末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投资回报率 =� � ---------------------------------------------------� �╳ 100%

期初卖出价

稳健账户 平衡账户 进取账户

货币市场账

户

指数账户 策略账户 智选账户 精选账户 慧选账户 稳定收益 优选 光明1号 光明2号

账户设立

日期

2002-9-16 2002-9-16 2002-9-16 2006-12-6 2006-12-6 2011-10-27 2014-5-14 2014-3-7 2014-3-7 2014-5-14 2014-1-1 2016-12-6 2016-12-6

2002 0.55% 0.02% -0.37%

2003 3.42% 5.11% 6.80%

2004 1.42% 0.76% 0.86%

2005 2.44% 2.38% 3.90%

2006 26.55% 30.11% 52.51% 0.00% 0.00%

2007 36.85% 43.13% 63.12% 0.76% 89.93%

2008 -3.56% -17.68% -27.95% 2.25% -61.27%

2009 11.34% 29.74% 45.41% 0.63% 79.80%

2010 1.61% 0.80% -1.01% 1.46% -14.08%

2011 -3.42% -12.38% -20.41% 2.79% -22.21% 0.09%

2012 -13.15% -7.81% 10.74% 4.72% 1.41% 8.47%

2013 0.98% 2.05% 10.61% 4.03% -15.46% -7.44%

2014 19.34% 23.51% 21.28% 4.50% 36.62% -6.44% 4.61% 1.93% 3.79% 2.42% 6.03%

2015.6 5.33% 51.80% 99.37% 2.26% 29.17% 43.17% 3.56% 1.90% 3.78% 1.90% 3.32%

2016.6 -4.15% -0.27% 0.16% 1.21% -12.66% 0.34% 0.00% 1.98% 3.94% 2.01% 3.35%

2017.6 -0.22% 3.52% 0.76% 0.91% 1.21% -1.79% 0.00% 0.00% 0.00% 2.93% 2.09% 1.16% 2.15%

注：

1、 货币市场账户自设立截止到二零零七年五月九日，回报率为0.58%，自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回

报率为0.76%� ，中间阶段因账户价值被全部提取,无回报率。

2、 智选账户、精选账户、慧选账户已全部提取，故无回报率。

3、 光明3号、光明4号尚未有投连份额进入，故无回报率。

4.�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投资账户管理费是根据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条款规定，以投资账户资产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主要用于负担本公司对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账户进行投资管理的营运费用。 本公司2017年度的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管理费如下：稳健账户年费率为1.50%，平衡账户年费率为

1.50%， 进取账户年费率为1.50%， 货币账户年费率为1.00%， 指数账户年费率为1.50%， 策略账户年费率为1.70%， 智选账户年费率为

1.00%，精选账户年费率为0.05%，慧选账户年费率为0.05%，稳定收益账户和优选账户为浮动费率，年费率浮动期间为0.00%~2.00%，光明

1号账户年管理费率2.00%，光明2号账户年管理费0.10%，光明3号账户年管理费率2.00%，光明4号账户年管理费率0.10%。

5.�截止2017年6月，本公司投连托管行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

资策略截至目前未有任何变动。

6.�其他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4日


